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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开展广告业统计工作，对于准确掌握广告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征，科学制定产

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，推动广告业高质量发展，具有重要意义。根据《国务院办

公厅转发统计局关于加强和完善服务业统计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1〕42

号）和《广告业统计调查制度》（国统制〔2020〕27号），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开

展2019—2020年度全国广告业统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统计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

广告业统计调查对象为从事广告业务的企事业单位，其中事业单位和规模以上

企业为全面调查，规模以下企业为抽样调查，部分统计调查对象增加重点调查。

二、工作方式

统计调查对象通过广告业统计系统http://ggtj.gsxt.gov.cn填报相关信息，各地市

场监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填报组织工作和统计信息的逐级核转上报。

三、工作阶段

（一）前期培训。

根据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为避免人员聚集，本次培训采用网络培

训方式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（以下

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）要及时组织辖区内广告业统计工作负责同志和有关工作人员

认真参加培训，熟悉《广告业统计调查制度》主要规定，熟练掌握广告业统计系统

操作要点。网络培训有关安排请见附件。

时间安排：2020年5月6日至5月25日。

（二）确认和调整统计管理机构。

广告业统计工作根据统计调查对象注册地划分统计管理权限，请在前期统计对

象名录管理工作基础上核对相关信息。因机构改革等原因需要变更统计调查对象管

理机构的，由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广告业统计系统调整；需要增加、删除统计

管理机构或更改机构名称的，请相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与总局广告监管司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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